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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值为59,882,650欧元的1/25，并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按8.5%的折现率折现），该森

林可持续规划采伐特许权的估值如下：

森林可持续规划采伐特许权估值结果=未来年平均收益×年金现值系数

=59,882,650.00/25×（P/A,8.5%,25）

=2,395,306.00×10.234191

=24,514,019.11� (欧元)

SBL-TRB的335,954公顷林地的森林可持续规划采伐特许权在估值基准日的价

值约2,451.40万欧元， 即每公顷林地的森林可持续规划采伐特许权评估值72.97欧元

（=24,514,019.11欧元/335,954公顷）。

经分析判断SBL-TRB� 的335,954公顷林地的森林可持续规划采伐特许权评估值

72.97欧元/公顷的结论应该是合理的。

截止至2018年末， 融诚林业经审计的负债总额为5,683.04万欧元 （折人民币44,

596.52万元），结合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融诚林业的估值结果，资产公允价

值远远大于负债的金额， 预计资产变现后将完全可以清偿对母公司及其他债权人的债

务，对子公司应收款项的回收风险仍可以控制。

会计师发表意见可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辽宁时代万恒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5.关于融诚林业，根据时代万恒投资、中非香港、融达林业签署的投资协议，中非香

港持股融诚林业40%股份，其中20%是优先股，20%是有随售权的普通股。 时代万恒投

资应根据协议在5年内回购中非香港的股权，优先股享有固定分红权、可转换权及5年内

固定价格售出的权利；普通股享有按15%复利现金回购、定向增发换股收购等方式由时

代万恒投资回购的权利。年报显示，公司期末优先股及有随售权普通股本金及利息金额

为1亿元。请补充披露：（1）前期决策程序履行情况、临时公告是否披露相关回购事项及

原因，并补充披露回购相关的主要条款；（2）结合主要条款，明确具体会计处理方式及

依据；（3）在融诚林业资不抵债和持续亏损情况下，公司未来是否仍拟回购少数股权，

若是，请说明计划及考虑，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回复：

（1）前期决策程序履行情况、临时公告是否披露相关回购事项及原因，并补充披露

回购相关的主要条款；

①前期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公司为了对SBL公司的财务状况、资产情况有清晰准确的把握，保证对SBL公司的

收购价格有更加合理的经济定位， 公司在签署协议前聘请了在行业内有较高声望的国

内中介及涉外专业事务所进行了相关的尽职调查，公司相关人员也进行了实地调研。具

体如下：

a.聘请德勤（加蓬）会计师事务所对SBL公司进行财务、税务、法务、劳工情况等审

计；

b.委托必维国际检验集团加蓬公司对SBL公司的不动产、机器设备及生产加工设备

进行评估；

c.委托基德（北京）律师事务所进行项目的法务尽调和并购程序的法律服务工作；

d.委托德勤北京事务所进行并购架构设计；

e.委托加蓬Sylvafrica（简称席尔瓦）公司对SBL公司的林地资源状况和林地开发

价值进行调查评估；

f.委托中国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并出具可行性研究报告。

公司对于投资加蓬林业项目的投资决策过程，严格按照“三重一大” 决策要求，按

照程序要求，履行了董事审议、上报省国资委审议、国资委核准批复的程序。

辽宁省国资委于2014年4月3日下发了《关于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非发

展基金合作收购加蓬林业资源项目的意见》（辽国资规划[2014]36号），原则同意时代

万恒集团董事会通过的由时代万恒集团控股的我公司与中非基金合作收购加蓬

SBL-TRB公司95.5%股权及相关事宜。

2014年4月11日，公司总经理办公会通过出资2万美元，在境外成立时代万恒投资

有限公司的决议，用于与中非基金合作出资设立合资公司，收购加蓬林业项目股权。

2014年5月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本公

司全资子公司时代万恒投资有限公司与中非发展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及融达林业有

限公司投资设立融诚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及《关于加蓬林业项目之股东投资协

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万恒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9,405万元或等值外币，与中

非发展基金（香港）有限公司及融达林业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毛里求斯共和国设立融

诚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5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孙公司融诚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非洲加蓬共和国拉斯图维尔木材公司股权的议

案》， 同意公司孙公司融诚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800万欧元或等值人民币收购法国

人Pierre� VERGNAUD� 先生、Stéphan� VERGNAUD� 先生、Ludovic� VERGNAUD�

先生共同持有的SBL公司95.5%股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②公司2014�年 5�月 13�日披露的公司临 2014－013号公告 《辽宁时代万恒股

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仅披露了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未披露相关回购条款。

③补充披露回购相关的主要条款

《关于加蓬林业项目之股东投资协议》关于优先股的主要条款如下：

12.�与优先股相关的权利

各方同意，优先股无投票表决权（即优先股所有人不因持有优先股而在合资公司

股东会上享有表决权），但享有以下权利：

12.1� �固定分红权。

自中非香港对优先股首笔出资之日起， 合资公司每年应以中非香港优先股对应的

出资为基数按照12%的年固定收益向中非香港支付优先股股息。

若某一年度优先股股息未能按上述规定足额支付，未足额支付部分（即应付未付

优先股股息）按12%利率复利计息。 若存在以前年度的应付未付优先股股息及其利息，

当年分红时应对上述款项作以优先清偿。

考虑到目标公司并购后项目还需扩产改建， 各方同意若优先股股息在优先股对应

出资后第1年未能足额支付，应在随后年度优先予以支付，同时第1年“应付未付优先股

股息” 不计息。

12.2� �可转换权。

自中非香港对优先股首笔出资之日起满2年之后的3年期间内， 中非香港可选择将

所持优先股部分或全部转为普通股。

当优先股转化为普通股时，每1股优先股可转化为1股普通股，转股无需额外支付转

换金额和费用。 依据本12.2条规定从优先股转换的普通股，应与中非香港在合资公司中

持有的普通股享有相同的权利，尤其是本协议第14.3条普通股退出时享有的权利。

当优先股转化为普通股时， 应首先结清优先股在转化时点对应的应付未付红利及

其利息。

在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时，除应按约定结清优先股应得收益以外，无其它额外收益

权，在转换为普通股后无权参与分配转股前公司留存收益。

12.3� �优先股卖出期权

时代万恒投资在此明确并不可撤销地授予中非香港向时代万恒投资出售全部或部

分优先股的卖出期权。自中非香港对优先股首笔出资之日起满2年之后的3年期间内，中

非香港可选择向时代万恒投资发出书面通知，行使该优先股卖出期权。该优先股卖出期

权可在上述期限内一次或多次针对中非香港持有的部分或全部优先股行使。

优先股卖出期权的行权价格（即中非香港有权要求时代万恒投资购买待出售优先

股的价格）应为以下各项之和：(i)优先股对应投资金额（ii）优先股应付未付红利，和

(iii)优先股应付未付红利的利息。

优先股出售的交割日最迟不得晚于时代万恒投资收到中非香港卖出期权通知后的

90日。

于优先股出售交割日， 中非香港应向受让方交付使待出售优先股转让生效所必需

的所有文件或文书并采取使待出售优先股转让生效所必需的所有行动， 受让方应以现

金支付转让对价。

除非时代万恒投资及融达林业事先书面同意，行权通知一旦发出不得撤销。

各方同意，中非香港依据本卖出期权条款出让优先股，在优先股出售交割日，已转

让的优先股应无条件转化为普通股，每1股优先股可转化为1股普通股，转股无需额外支

付转换金额和费用。 依据本12.3条转化后的普通股具有和时代万恒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的合资公司普通股同样的权利， 各方应促使合资公司调整股权比例及表决权等一系列

相关事宜，修改公司章程性文件，并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手续。

在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时，除应按约定结清优先股应得收益以外，无其它额外收益

权，在转换为普通股后无权参与分配转股前公司留存收益。

在不违反适用法律的前提下， 时代万恒投资及融达林业应以其持有的合资公司的

股份为合资公司对优先股的分红和上述卖出期权提供担保， 并办理相应的担保登记手

续，如银行贷款需以合资公司及项目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措施，各方同意中非香港要求的

上述担保层级退为第二顺位。。 此外，根据《连带保证协议》，时代万恒集团为时代万恒

投资在本条款项下的义务提供信用担保

12.4� �优先股买入期权

中非香港在此明确并不可撤销地授予时代万恒投资在合资公司盈利未达预期（即

净资产收益率未达12%，净资产以实际出资额为计，收益以净利润为计），无法实现优先

股固定分红权的情况下，要求中非香港出售全部或部分优先股的买入期权。时代万恒投

资可选择在中非香港优先股首次出资之日起满2年后的3年期间内， 向中非香港发出书

面通知，行使该优先股买入期权。该优先股买入期权仅可针对中非香港当时持有的全部

或者部分优先股行使。

除非中非香港事先书面同意，行权通知一旦发出不得撤销。

时代万恒投资依本条买入期权行权后，中非香港必须按照本条规定出售，且时代万

恒投资必须按照本条规定购买中非香港当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优先股。

优先股买入期权的行权价格（即时代万恒投资有权要求中非香港出售优先股的价

格）应为以下各项之和：(i)优先股对应投资金额（ii）优先股应付未付红利，和(iii)优先

股应付未付红利的利息。

优先股出售的交割日最迟不得晚于中非香港收到时代万恒投资买入期权行权通知

后的90日。

于优先股出售交割日， 中非香港应向受让方交付使待出售优先股转让生效所必需

的所有文件或文书并采取使待出售优先股转让生效所必需的所有行动， 受让方应以现

金支付转让对价。

各方同意，时代万恒投资依据本买入期权条款受让优先股，在优先股出售交割日，

转让的优先股应无条件转化为普通股，每1股优先股可转化为1股普通股，转股无需额外

支付转换金额和费用。 依据本12.4条转化后的普通股具有和时代万恒投资持有的合资

公司普通股同样的权利， 各方应促使合资公司调整股权比例及表决权等一系列相关事

宜，修改公司章程性文件，并办理相应的股权变更手续。在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时，除应

按约定结清优先股应得收益以外，无其它额外收益权，在转换为普通股后无权参与分配

转股前公司留存收益。

在不违反适用法律的前提下， 时代万恒投资及融达林业应以其持有的合资公司的

股份为合资公司对优先股的分红和上述卖出期权提供担保， 并办理相应的担保登记手

续，如银行贷款需以合资公司及项目公司股权作为担保措施，各方同意中非香港要求的

上述担保层级退为第二顺位。。 此外，根据《连带保证协议》，时代万恒集团为时代万恒

投资在本条款项下的义务提供信用担保。

《关于加蓬林业项目之股东投资协议》关于普通股的主要条款如下：

14.� �普通股的股权转让

14.1� �优先购买权。

合资公司一方股东可以转让其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 合资公司其他股东方享有同

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但需明确，如中非香港转让其持有的合资公司股份，该等股份

上附着的超出其他股东持有的普通股的权利均不得由受让方继承。 当中非香港在合资

公司持有的股份降低到20%时， 各方应按照在合资公司的股权比例调整董事会成员组

成。

14.2� �随售权。

如果时代万恒投资欲向预期买方转让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合资公司股权， 并且

中非香港和/或融达林业同意该转让且决定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则中非香港和融达林

业有权但无义务将其持有的合资公司股权以同时代万恒投资同等条件附随时代万恒投

资向该第三人跟随出售。时代万恒投资应当促使预期买方同意上述跟随出售；如果预期

买方不同意上述跟随出售，则时代万恒投资不得单独向预期买方转让拟出售股权，除非

征得中非香港和融达林业事先书面同意。

14.3� �中非香港普通股退出

时代万恒投资应按照中非香港要求， 在中非香港普通股首次出资后满5年后的5年

期间内，一次或多次回购中非香港持有的普通股（含从优先股转换而来的普通股）。 回

购可采用下述时代万恒投资按15%复利现金回购的方式 ，或时代万恒定向增发以实现

中非香港通过中国资本市场退出的方式。 此外，若合资公司成功在海外独立上市，中非

香港也可选择在海外市场上市退出。

中非香港持有的普通股退出的详细方案如下：

（1）时代万恒投资按15%复利现金回购

中非香港持有的合资公司普通股在通过时代万恒投资现金回购退出时需获得不少

于15％的年复合收益率，收益计算细则如下：

（a） 若中非香港退出前各年度内，“中非香港实际收到的普通股股息均大于或等

于中非香港普通股对应投资额×15%” ，则“中非香港普通股回购金额=中非香港普通

股对应投资额” ；

（b）若中非香港退出前各年度内存在“中非香港实际收到的普通股股息小于中非

香港普通股对应投资额×15%” 的年度（上述差额简称“应付未付普通股股息” ），“应

付未付普通股股息” 需按15%的年利率复利计息(考虑到并购后还需扩产改建，中非香

港普通股出资后第1年若存在“应付未付普通股股息” ，此年度的应付未付普通股红利

不计息)，退出时，中非香港普通股回购金额=中非香港普通股对应投资额+应付未付普

通股股息累积数+应付未付普通股股息的利息。

中非香港持有的合资公司普通股出售的交割日最迟不得晚于时代万恒投资收到中

非香港卖出期权通知后的90日。

于普通股出售交割日， 中非香港应向受让方交付使待出售普通股转让生效所必需

的所有文件或文书并采取使待出售普通股转让生效所必需的所有行动， 受让方应以现

金支付转让对价。

在不违反适用法律的前提下， 时代万恒投资和融达林业应以其持有的合资公司的

股份为中非香港普通股的退出提供担保，并办理相应的担保登记手续。 此外，根据《连

带保证协议》，时代万恒集团为时代万恒投资在本条款项下的义务提供信用担保。

（2）时代万恒定向增发以实现中非基金通过中国资本市场退出本项目

此方式下可细分为两种模式，分别为“向中非基金或其子公司定向增发，以实现换

股收购” 和“向市场内其他投资者定向增发，以实现现金收购” 。

方式一:�向中非基金或其子公司定增换股收购

（a）操作方法

时代万恒通过向中非基金或其子公司定向增发的形式， 收购中非基金直接持有的

子公司股权， 从而实现收购中非香港持有的合资公司普通股股权的目的， 实现换股退

出。

（b）定价方式

中非香港持有的合资公司普通股股权价值：中非基金决定退出本项目时，以商定的

评估基准日对中非基金通过中非香港持有的合资公司的股权作以评估（即评估目标公

司及香港贸易公司的价值），以此评估值为参考由双方对股权价值作以议定。

换股价格：时代万恒关于该次定向增发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收市均价。

中非基金通过换股获得时代万恒股权的数量=中非香港持有的合资公司普通股股

权价值/换股价格。

方式二:�向市场内其他投资者定增 现金收购

（a）操作方法

时代万恒通过向市场内其他投资者定向增发的方式， 现金收购中非香港持有的合

资公司的股权，从而实现中非基金在本项目中的退出，本方式下引入的机构投资人需得

到中非基金和时代万恒认可。

（b）定价方式

定价方式原则上与方式一相同。

在出资日至中非基金决定退出期间内， 如因监管规则或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

化而导致中非基金无法按上述退出方法及定价方式行使卖权， 中非基金保留按新监管

规则与各方重新商议并签订补充协议约定换股退出安排的权利。

（3）中非香港通过合资公司在海外独立上市退出

各方将尽力促使合资公司在海外上市。如合资公司上市，中非香港有权在上市公司

股份锁定期限结束后选择是否出售公司股份， 中非香港直接或间接所持股份的流通约

束应仅限上市地法律法规所限定的锁定期。

在上述方案2、3具备实际可操作的前提下，中非基金/中非香港有权在上述3种普通

股退出方案中任意选择，在可行的情况下，其他各方应给予配合。

按照《关于加蓬林业项目之股东投资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时代万恒投资与中非

香港及融达林业共同出资设立融诚林业，用以收购非洲加蓬SBL-TRB公司（拉斯图维

尔木材公司）95.5%股权。 融诚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为：时代万恒投资持股57%，

中非香港持股40%（“明股实债” 普通股和优先股各20%），融达林业持股3%。

中非香港拥有优先股12%的固定收益权， 普通股15%的保底收益权和复利现金随

售权，即时代万恒投资有5年内及满5年时回购上述优先股、普通股的义务（自2014年7

月开始，公司已对该40%股权在财务报告中做应付债券处理）。

④公司年度财务报告附注中应付债券披露如下：

2014年5月，本公司子公司时代万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投资公司” ）与中非

发展基金(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非香港” ）、融达林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

达林业” ）共同出资设立了融诚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其中投资公司持股57%。 根据三方

签署的投资协议，中非香港持股40%，其中20%是优先股，20%是有随售权的普通股。 中

非香港持有的股权中，优先股享有固定分红权、可转换权及5年内固定价格售出的权利；

另外， 投资公司应按照中非香港要求， 在中非香港普通股首次出资满5年后的5年期间

内， 一次或多次回购中非香港持有的普通股， 回购方式由中非香港任意选择， 包括按

15%复利现金回购、定向增发换股收购等。

由于上述协议表明时代万恒投资公司无法避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给中非香

港，或在潜在不利条件下与中非香港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投资公司在

编制合并报表时将中非香港所持有的优先股和普通股确认为金融负债。

（2）结合主要条款，明确具体会计处理方式及依据；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和投资协议的相关条款，处理方式如下：

①优先股账务处理：

《关于加蓬林业项目之股东投资协议》优先股条款标明，无论融诚林业的实际经营

状况如何，融诚林业公司都有义务向中非香港按年息12％支付优先股股息；另外中非香

港自出资后第3年至第5年，可选择行使卖出期权，行权价格等于“初始投资金额＋积欠

优先股股息＋积欠股息的利息” ，对融诚林业而言这是一项结算选择权，导致其“不能

无条件地避免交付现金、 其他金融资产或以其他导致该工具成为金融负债的方式进行

结算” ，且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第十二条

中所列的任何一种例外情形。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融诚

林业将中非香港持有的20%优先股本金在应付债券科目核算， 并按约定利率计提利息

支出。

②20%有随售权的普通股账务处理

《关于加蓬林业项目之股东投资协议》普通股条款标明，对于中非香港持有的普通

股，由于回购义务由投资公司承担，因此在融诚林业个别报表层面确认为权益工具。 但

在投资公司合并报表层面，由于“普通股随售权” 的存在，投资公司有义务根据中非香

港公司的要求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回购其所持有的普通股，相应地合并主体不能“无

条件地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2014年修订）》第十一条的规定，在投资公司合并报表层面将

中非香港公司出资形成的普通股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并按约定利率计提利息支出。

（3）在融诚林业资不抵债和持续亏损情况下，公司未来是否仍拟回购少数股权，若

是，请说明计划及考虑，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根据公司与中非发展基金签订的《加蓬林业项目之股东投资协议》约定，公司应于

今年启动回购中非香港持有的融诚林业股权工作。履行协议约定是公司的义务。公司已

于2018年对融诚林业进行了资产评估工作，评估机构华信众合出具了基准日为2018年

9月30日的估值报告。

公司与中非基金多次商谈，将前述《加蓬林业项目之股东投资协议》相关回购条款

中约定的年固定收益权12%及15%的利率降为6.6%，以中非香港总投资额795万欧元为

基数， 自2014年7月3日起，按照6.6%的年固定收益利率计算，截至本次回购事项实际

付款完成日止的本金及利息合计金额确定为本次回购股权价格。交易双方初步商定，以

2019年9月30日作为本次回购事项实际付款完成日，本次交易规模将达1,070万欧元左

右，约合人民币8,240万元。降低回购利率有利于减轻时代万恒投资过重的财务负担。预

计本次交易完成后可增加本年利润约29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200�万元。 因时代万恒

投资对中非香港持有的融诚林业40%股权以名股实债方式进行会计核算， 如回购股权

事项实施完毕，时代万恒投资持有融诚林业股权比例不会发生变化，仍为 97%，不会引

起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

该项股权回购事项已于2019年6月11日公司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公司2019年6月27日召开的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交易各方已于2019年6月13日签署《加蓬林业项目-股权和债权转让协议》。

6.关于林业公司持续亏损，请补充披露。（1）SBL-TRB�公司近3�年的主要财务经

营数据，主要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期间费用、毛利率、净利润；（2）SBL-TRB� 公司

前五大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销售产品、销售金额、供应

商名称、采购项目、采购金额等；（3）鉴于公司林业资源开发业务持续亏损，公司对林业

相关资产的减值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意见；（4）公司林业资源开发业务持续亏

损的原因，以及拟采取的措施。

答复：

（1）SBL-TRB� 公司近3� 年的主要财务经营数据，主要包括营业收入、营业成本、

期间费用、毛利率、净利润；

根据SBL-TRB�公司个别财务报表，近3�年的主要财务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指标 2018年 2017年 2016年

营业总收入 13,031.03 9,481.11 7,111.20

营业成本 11,985.67 8,303.93 6,949.74

期间费用 3,005.27 3,398.77 2,361.97

毛利率 8.02% 12.42% 2.27%

净利润 -3,836.87 -3,951.20 -2,432.54

（2）SBL-TRB�公司前五大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名称、

销售产品、销售金额、供应商名称、采购项目、采购金额等；

①2016-2018年销售前五名

单位：人民币 万元

SBL-TRB�公司2016年度销售前五名 销售额 销售商品

1

CHINA�AFRICA�FORESTRY(HK)

（中非林业（香港）有限公司）

5,944.48 板材

2

Swartland�Boudienste�(PTY)�Ltd

（斯沃特兰建筑公司）

392.10 板材

3 SBK加蓬古拉姆图木材公司 358.16 板材

4 CETB大西洋木材公司 145.17 板材

5 TRANSFORM�TRIOMPHAL凯旋木业 98.60 板材

合计 6,938.51

SBL-TRB�公司2017年度销售前五名 销售额 销售商品

1

CHINA�AFRICA�FORESTRY(HK)

（中非林业（香港）有限公司）

8,463.23 板材

2 SBK（加蓬库拉姆图木材公司） 287.92 板材

3

COMPAGNIE�DE�NEGOCE�ET�DE�TRAIN

（贸易运输公司）

154.55 板材

4

TIMBRE�WORZ�GLOBAL�SARL （沃兹木材公

司）

122.10 板材

5 GREENPLY（绿色工业公司-加蓬分公司） 118.33 板材

合计 9,146.13

SBL-TRB�公司2018年度销售前五名 销售额 销售商品

1

CHINA�AFRICA�FORESTRY(HK)

（中非林业（香港）有限公司）

7,711.38 板材

2 MOURIKIS（木希克斯木材公司） 1,604.13 板材

3 CHAPAS（莎派斯木材公司） 1,098.84 板材

4 SAS�JEAN�THEBAULT（德宝木材公司） 880.96 板材

5 SBK（加蓬库拉姆图木材公司） 364.23 板材

合计 11,659.54

其中CHINA� AFRICA� FORESTRY(HK)为SBL-TRB公司的关联方，系我公司五

级子公司中非林业（香港）有限公司，其主要业务为木材产品贸易，是公司林业资源开

发业务的销售中心。 中非林业（香港）有限公司2016-2018年度销售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中非林业（香港）2016年度销售前五名 销售额 销售商品

1 F.A.�MOURIKIS�S,A.�（木希克斯木材公司） 1,188.84 板材

2 SAS�ALLIN（阿兰木材公司） 604.04 板材

3

IMPEXO�INTERNATIONAL（伊姆派克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602.46 板材

4 CHAPAS�BATA�S.L.�（莎派斯木材公司） 524.70 板材

5

SUMEC�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CO., �

LTD

（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474.67 板材

合计 3,394.71

中非林业（香港）2017年度销售前五名 销售额 销售商品

1

CHINA�FORESTRY�MATERIALS�CORPORATION

（中国林业物资有限公司）

3,071.06 板材

2 F.A.�MOURIKIS�S.A.�（木希克斯木材公司） 1,058.98 板材

3

JIAXING�BRILLIANT�IMP�＆ EXP�CO.,�LTD

（浙江嘉兴百霖进出口有限公司）

910.37 板材

4

SHANGHAI� HERALD� INTERNATIONAL� TRADE�

CO.,�LTD

（上海海晖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54.30 板材

5

SHANGHAI�MUYI� INTERNATIONAL�TRADE�CO., �

LTD

（上海木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74.19 板材

合计 6,668.90

中非林业（香港）2018年度销售前五名 销售额 销售商品

1

ZHANGJIAGANG� HONGSENCHUANGZHAN� I&E�

CO.,�LTD

（张家港宏森创展进出口有限公司）

2,830.57 板材

2

SHANGHAI�FUJIE�IMPORT�＆ EXPORT�CO.,�LTD

（上海福界进出口有限公司）

1,800.88 板材

3

SHANGHAI�MUYI� INTERNATIONAL�TRADE�CO., �

LTD

（上海木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84.94 板材

4

ZHANGJIAGANG� BONDED� ZONE� EVER�

GROWING�IMP&�EXP�CO.,�LTD（张家港保税区恒丰

惠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243.92 板材

5

CHINA�FORESTRY�HEZE�ENERGY�TECHNOLOGY�

DEVELOPMENT�CO.,�LTD（中林赫泽能源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778.40 板材

合计 7,938.71

②2016-2018年采购前五名：

单位：人民币 万元

SBL-TRB�公司2016年度采购前五名 金额 采购项目

1

CHINA�AFRICA�FORESTRY(HK)

（中非林业（香港）有限公司）

1,721.41 配件

2 TOTAL�MARKETING（道达尔加蓬市场服务公司） 1,459.76 柴油

3 GETMA�(NECOTRANS/MCTT)�（杰特玛物流公司） 750.08 物流服务

4 STAGE�TRANSPORT（红星运输公司） 654.98 物流服务

5 SODIM�TP（索迪姆工程设备公司） 399.45 配件

合计 4,985.68

SBL-TRB�公司2017年度采购前五名 金额 采购项目

1 TOTAL�MARKETING（道达尔加蓬市场服务公司） 2,175.44 柴油

2 SETRAG（加蓬铁路公司） 1,732.73 物流服务

3

CHINA�AFRICA�FORESTRY(HK)

（中非林业（香港）有限公司）

1,272.17 配件

4 GETMA�(NECOTRANS/MCTT)�（杰特玛物流公司） 974.29 配件

5 FOURNISSEURS�DIVERS（依萨卡运输公司） 367.36 物流服务

合计 6,521.99

SBL-TRB�公司2018年度采购前五名 金额 采购项目

1 TOTAL�MARKETING（道达尔加蓬市场服务公司） 2,287.66 柴油

2 SBK（加蓬古拉姆图木材公司） 1,134.27 木材

3

BOLLORE�AFRICA�LOGISTICS�GABON

（波罗菏非洲物流公司）

1,098.25 物流服务

4 SETRAG（加蓬铁路公司） 1,090.09 物流服务

5

XINCHANG�HUAQIANG（北京鑫昌华强工贸有限公

司）

406.32 配件

合计 6,016.59

2017年及以前期间SBL采购销售有相同供应商及销售客户中非林业（香港）有限

公司，主要原因为香港具有宽松便利的资金和优秀的人才资源、尤其是宽松便利的资金

环境可以加快改扩建期间付款和设备发货速度， 使得改扩建工程及早期的采购交付速

度加快。 公司走向正常经营后转向SBL直接采购。

（3）鉴于公司林业资源开发业务持续亏损，公司对林业相关资产的减值计提是否

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于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对于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等长期资产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是否存在减值迹象。如

存在减值迹象的，则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对于具有永久使用权的土地所

有权，每年进行减值测试。

以前年度资产减值情况：

2016年末，公司对时代万恒投资有限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计提

金额为9,544万元；对SBL-TRB公司无形资产-土地所有权计提减值准备2,407万元；

2017年SBL-TRB公司对存货计提了1,308万元存货跌价准备。

本年度资产减值情况：

2018年度时代万恒投资公司针对存货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990万元。 针对长期资

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 依据了北京华信众合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2018年9月30日为基

准日出具了对融诚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估值报告上述估值结果，

预计2018年末长期资产可收回金额超过资产账面价值，经测试未发生减值。

我们认为，公司及林业子公司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备。

会计师发表意见可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辽宁时代万恒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4）公司林业资源开发业务持续亏损的原因，以及拟采取的措施。

自2014年公司收购SBL公司后， 融诚林业积极推进改扩建工作， 以期尽快实现达

产，但由于种种主观、客观原因，生产产量始终未达到预期水平，生产经营状况也未有很

好的改善，并出现较大亏损，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改扩建时间较长，受资金到位时间延后、所在地技术水平、物资供应、施工能力

等多因素制约,改扩建工程历时两年基本完成。改扩建项目完工后投入使用的设备开始

计提折旧，以及新生产线的投入公司招聘了大量的生产工人，导致固定成本费用增加。

二是产品目标市场发生变化，原计划生产的产品主要供应中国市场，但随着中国木

材市场需求相应下降，公司生产产品转向欧洲市场，而欧洲市场需求产品规格与中国市

场不同，另外投产时加蓬木材出口政策也进行改变，要求锯材进行精加工生产，生产工

艺调整要求设备优化，此过程严重影响到生产效率和生产进度。2017年欧洲单板市场需

求量减少，对公司销售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是公司产品运输出现问题， 生产的产品从加工厂运输到港口主要采取的是公路

运输，由于加蓬雨季的原因导致公路运输经常性的出现问题，公司虽然也部分采取了铁

路运输，加蓬铁路运输运力不足运费较高，导致SBL成品运输困难，影响到生产经营。

四是林业资源开发业务是公司产业结构调整进入的一个新产业， 公司核心经营管

理团队在项目运营管理经验上存在不足。

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根据林业资源开发的经营情况， 公司调整了融诚林业核心经营团队总经理和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聘用有充分市场管理经验、熟悉当地加工企业运作、法语精通、作风

踏实的人员担任总经理，并组建由采伐、加工生产、销售、财务管理等优秀人才组成新的

核心经营管理团队，将工作重心转移至生产管理和销售管理两个方面，以管理促生产，

向管理要效益。 加强贸易、加工、采伐、运输各个环节的有效协同和同步效应，尽力降低

当地投资环境对林业项目生产经营的影响。公司通过调整核心管理团队，开展精细化管

理，企业经营有所改善，经营态势逐步向好。虽然未能实现扭亏为盈的目标，但解决了历

史遗留问题，裁减人员，严格管控各项成本开支。

三、关于公司近五年扣非后业绩连续亏损情况

7.公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8.15亿元，同比减少45.73%；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1.75亿元，去年同期为1950.28万元，扣非后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92亿元，去年

同期为-1423.46万元。公司近5年通过收购、出售资产导致主营业务结构不断变动，且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连续5年为负，净利润间隔为负且2018年大幅亏损。 特别

是公司于2014年、2015年分别收购的法国林业公司SBL-TRB和九夷能源，导致公司业

务构成和模式发生重大变化， 林业资源开发业务至今大幅亏损， 九夷能源业绩大幅下

滑。请结合近五年收购和出售标的业务情况，和目前主要子公司业务开展情况及相关财

务处理情况，补充分析并披露：（1）结合近五年公司业务构成和模式的变化，说明主要

财务数据波动较大和持续亏损的原因；（2）公司近五年高管以及核心管理、研发人员的

流动情况，如在职人数、离职率等指标，是否具备林业、电池等行业的人才优势、技术储

备和管理经验；（3）针对公司亏损情况，管理层是否具备拟采取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和应

对措施；

回复：

（1）结合近五年公司业务构成和模式的变化，说明主要财务数据波动较大和持续

亏损的原因；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连续5年亏损，2014年

-2018年公司主业发生了重要变化，主要子公司亏损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5年度

2016年

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9,

187.18

-7,

221.54

-7,

723.22

-1,

423.46

-19,

164.65

1、商誉减值

-10,

159.38

2、主要子公司净利润：

（1）沈阳万恒隆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包含沈阳煜盛时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1,

870.45

211.44 21.32 -185.35 -

（2）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

-1,

984.72

-156.41 - - -

（3）时代万恒（香港）民族有限公司 2,178.55

-3,

570.17

2,462.23 2,167.35

-1,

046.15

（4）时代万恒投资有限公司

-2,

211.24

-3,

913.62

-7,

928.90

-4,

738.05

-7,

517.41

（5）辽宁九夷锂能股份有限公司 - -0.39 -648.05 -638.39

-3,

804.64

2014年公司房地产和国际贸易为公司的两大传统主业，林业项目为公司新主业。房

地产业受到区域市场影响，销售状况不佳，三个房地产项目亏损3,855万元，下半年收购

的林业项目尚处于投资初期的更新改造阶段，未实现盈利，净利润为-2,211万元。

2015年公司将主业调整为二次电池制造、国际贸易、林业资源开发和房地产开发的

产业布局，其中二次电池制造业务为核心和重点，林业资源开发业务为辅助和补充，进

出口贸易为基础和保障。 房地产业三个项目在努力去库存的大背景下，销售形势严峻，

经营状况仅处于微盈的状态。公司采取收缩房地产业务的政策，将所持有的大连莱茵海

岸度假村有限公司51%的股权全部出售。 林业资源开发业务净利润为-3,914万元，因

全年处于改扩建期，无法实现经营盈利。而曾为公司传统主业贸易业做出巨大贡献的时

代万恒（香港）民族有限公司净利润为-3,570万元，主要是由于已签署的远期外汇合

约的影响计提了公允价值变动损失4,894万元。

2016年公司已形成以二次电池制造为核心和重点，服装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和保障，

林业资源开发为辅助和补充的业务格局。同时公司将逐步退出房地产行业。林业资源开

发业务净利润为-7,929万元。 2016年下半年改扩建基本完成，新生产线进入试生产阶

段，已完成改扩建项目的设备开始计提折旧，以及新生产线的投入公司招聘了大量的生

产工人，导致固定成本费用增加。 同时受产品目标市场发生变化、行业运营经验不足等

因素影响，林业资源开发业务生产产量始终未达到预期水平，生产经营状况也未有很好

的改善。2016年末公司结合林业资源业务的资产状况，根据评估结果，对SBL-TRB公司

的土地所有权计提了资产减值准备2,407万元。 九夷锂能为在建项目，2016年处于起步

阶段，项目正在建设，尚未形成收入，净利润为-648万元。

2017年公司以新能源电池制造为核心和重点，以服装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和保障，以

林业资源开发为辅助和补充， 公司通过转让房地产子公司股权实现了全面退出房地产

业务。林业资源开发业务生产经营状况也未有很好的改善，净利润为-4,738万元。主要

是由于欧洲单板市场需求量进一步减少，对公司销售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加蓬雨季

的原因导致公路运输经常性的出现问题，铁路运输运力不足运费较高，一定程度上影响

到生产经营。 2017年度公司本着谨慎的原则，结合林业资源业务相关资产的实际情况，

对存货计提了1,308万元跌价准备。 九夷锂能为在建项目，2017年项目处于生产线安装

调试阶段，尚未开始生产经营，净利润为-638万元。

2018年公司主营业务包括：服装进出口贸易、林业资源开发、新能源电池制造三大

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实施剥离贸易业务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现了产业结构调

整，公司不再从事服装进出口贸易业务，将主营业务集中在电池、林业两个领域并集中

优势资源发展电池核心主业。服装进出口贸易剥离前处于年度经营淡季，纳入合并范围

的终止经营净利润为-1,484.77万元。 林业资源开发业务净利润为-7,517万元，主要是

由于前期投资规模较大，固定运营成本偏高，尚未扭转亏损局面；2018年末公司本着谨

慎的原则，对存货计提了990万元跌价准备。 九夷能源传统镍氢电池因受新兴锂电产品

的冲击，市场需求总体呈下降趋势，主要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净利润为1,640万元，较

上年大幅下降。 九夷锂能两条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线相继于2018年6月及10月投

产，尚处于生产客户样品及运行调试状态，出成率较低，未实现批量生产仍处于亏损状

态，净利润为-3,805万元。 公司2015年度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收购九夷能源，形成商

誉15,576.56万元，2018年末公司结合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 并根据测试

结果，对上述商誉计提10,159.38万元的减值准备。

（2）公司近五年高管以及核心管理、研发人员的流动情况，如在职人数、离职率等

指标，是否具备林业、电池等行业的人才优势、技术储备和管理经验；

近五年公司高层管理人员及核心管理团队和研发人员人数情况见下表：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股份公司总部 高级管理人员 7人 8人 6人 5人 5人

九夷能源 管理团队 25人 24人 18人 19人 19人

九夷能源 研发人员 40人 70人 55人 56人 56人

九夷锂能 管理团队 -- -- 7人 11人 16人

九夷锂能 研发人员 -- -- 15人 17人 22人

融诚林业 管理团队 8人 14人 15人 12人 12人

公司总部高层管理人员变化不大：2014年为7人，2015年新增国资委挂职高管1人，

2016年高管减少2人，分别因为公司业务变动工作调动和退休减少，2017年国资委挂职

高管到期离任减少1人。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无变化。

公司并购九夷能源后，仍然保留原研发、生产和经营管理团队经营企业，继续重视

并保持研发投入规模， 制定了新的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制度等激励机制确保核心团

队与员工队伍稳定，2018年至今，公司员工队伍的稳定性未发生变化，除抽调个别管理

团队成员支持九夷锂能建设工作外，核心团队及研发人员无离职情况发生。同时九夷锂

能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发团队，研发人员逐年增加。 核心管理团队和研发人员稳定，在

电池制造领域都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研发技术。

公司主要业务林业资源开发业务2014年成立以来持续亏损，企业经营压力较大，形

势极为严峻。 为扭转不利局面， 公司下决心彻底调整项目原经营管理团队，2016年

-2018年核心管理团队累计离职九人， 特别是2018年初公司重新聘任总经理组建具备

更高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全新经营团队，强化系统性运营管控。新的核心管理团队成

员均在加蓬工作多年，有十多年林业行业从业经历，市场研判能力强，管理经验丰富。

（3）针对公司亏损情况，管理层是否具备拟采取的切实可行的解决和应对措施；

针对公司亏损情况，管理层将采取如下解决和应对措施，深耕主业，稳定经营。

九夷能源集中品牌优势、性价比优势、研发优势专注民用消费品和个人护理两个市

场，稳固市场地位；继续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开发新客户，积极稳妥地根据经营形势调

整客户结构；加强生产的组织管理，保证对现有国内外客户的供货质量、杜绝发生大的

质量事故和安全生产事故；技术研发要与销售工作紧密结合。

九夷锂能2019年度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线调整到位，保证连续正常生产，努力

实现年末全面达产；要做好合格供应商的开发、储备工作，保障供应链安全、持续、稳定，

结合全面达产争取有利采购条件；要争取更多优质客户的样品验证及产线验证，签订协

议实现批量供货，实现经营盈利。

融诚林业要在严控成本的情况下，重点提高产能和产品质量。进一步强化各环节管

控力度，努力在高端产品市场实现稳定销售；要在严格控制产品质量的同时努力拓展客

户群体，积极开发新市场；在管理上坚持精细化管理，严格控制成本费用支出；在团队建

设方面，要建立健全各项运管体系，建立指标考核制度，实行全员目标预算管理，做好管

理人员的梯队建设和人才储备工作。

8.公司于2015年11月出资1645万元，设立九夷锂能，持股比例为70%。 九夷锂能至

今未实现营业收入，2018年继续亏损3804.64万元，较去年同期638.39万元的亏损增大。

请补充披露：（1）九夷锂能主要在建工程2015-2018的项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

称、预算数、累计投资金额、转固情况、工程进度、资金来源等情况；（2）披露产品研发进

展情况、投产和量产计划；（3）结合市场发展空间、技术门槛、竞争格局、上下游行业格

局、产品竞争力等，进行同行业对比分析九夷锂能，说明公司投资设立九夷锂能的主要

考虑。

答复：

（1）九夷锂能主要在建工程2015-2018的项目情况，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名称、预算

数、累计投资金额、转固情况、工程进度、资金来源等情况；

九夷锂能公司2015年度-2018年度主要在建工程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①2015年度

项目名

称

预算

数

（万

元）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金

额

本年转入固

定资产金额

期末余额

工程累

计投入

占预算

比例

（%）

工

程

进

度

资

金

来

源

锂 电 厂

房 及 研

发中心

5,

950

24,629,

292.10

94,747.74

24,534,

544.36

41 50

自

筹

资

金

自 制 设

备

300

2,375,

301.91

1,507,

560.20

867,741.71 90 90

自

筹

资

金

合计

6,

250

27,004,

594.01

1,602,

307.94

25,402,

286.07

/ / /

②2016年度

项目名

称

预算

数

（万

元）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金

额

本年转入固

定资产金额

期末余额

工程累

计投入

占预算

比例

（%）

工

程

进

度

资

金

来

源

锂 电 厂

房 及 研

发中心

8,

954

24,534,

544.36

41,723,

330.11

2,331,

005.22

63,926,

869.25

74 70

自

筹

资

金

自 制 设

备

425 867,741.71

2,589,

673.22

59,565.02

3,397,

849.91

80 80

自

筹

资

金

合计

9,

379

25,402,

286.07

44,313,

003.33

2,390,

570.24

67,324,

719.16

/ / /

③2017年度

项目名

称

预算

数

（万

元）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金

额

本年转入固

定资产金额

期末余额

工程

累计

投入

占预

算比

例

（%）

工

程

进

度

资金来

源

锂 电 厂

房 及 研

发中心

8,

954

63,926,

869.25

11,075,

951.99

75,002,

821.24

80 90

自筹资

金+募

集资

金

设 备 制

造

14,

490

3,397,

849.91

142,560,

873.52

4,944,

998.83

141,013,

724.60

99 85

自筹资

金+募

集资

金

合计

23,

444

67,324,

719.16

153,636,

825.51

4,944,

998.83

216,016,

545.84

/ / /

④2018年度

项目

名称

预算

数

（万

元）

期初余额 本年增加金额

本年转入固

定资产金额

期末余额

工程累

计投入

占预算

比例

（%）

工

程

进

度

资

金

来

源

锂 电

厂 区

建设

9,

500

75,002,

821.24

19,351,

697.57

94,354,

518.81

100 100

募

集

资

金

锂 电

池 生

产线

57,

000

139,336,

251.49

210,292,

960.37

354,676.68

349,274,

535.18

61.28 90

募

集

资

金

合计

66,

500

214,339,

072.73

229,644,

657.94

94,709,

195.49

349,274,

535.18

/ / /

截止至2018年末， 两条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线尚处于生产客户样品及运行调

试状态，出成率较低，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未结转固定资产。

（2）披露产品研发进展情况、投产和量产计划；

2018年，九夷锂能加快设备安装调试进度，两条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线相继于

2018年6月及10月投产，完成全线工艺验证，研发出多款满足目标客户测试要求的重点

产品，成功接待了飞利浦、博世、BMZ等世界知名客户的参访、调研。 两条生产线已经为

主要目标客户提供了不同型号的产品，接受客户产品检测和验厂工作。 其中德国BMZ

已经在2019年和公司签订5年产品订购框架协议。

2019年是九夷锂能将样品转换为订单的关键年份，目前生产线已具备量产能力，截

止至2019年末两条生产线将达到预计产能的80%，2020年6月将实现完全达产。 九夷锂

能采取以销定产的经营模式， 按照客户订单安排生产， 随着目标客户产品测试陆续通

过，公司的产能、产量将逐步得以释放。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成全面达产

后，将年产1.44亿只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 ）

（3）结合市场发展空间、技术门槛、竞争格局、上下游行业格局、产品竞争力等，进

行同行业对比分析九夷锂能，说明公司投资设立九夷锂能的主要考虑。

公司成立九夷锂能公司，推进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是公司进入锂离子电池领

域的第一步，是公司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举措。 主要有以下考虑：

①宏观政策方面，锂离子电池是国家鼓励项目

2011年3月27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

修订），其中鼓励类之“十九、轻工” 之“16、锂二硫化铁、锂亚硫酰氯等新型锂原电池；

锂离子电池、氢镍电池、新型结构（卷绕式、管式等）密封铅酸电池等动力电池；储能用

锂离子电池和新型大容量密封铅酸电池；超级电池和超级电容量” 。

②锂离子电池行业市场前景良好

自20世纪90年代初锂离子电池实现产业化以来，由于其具有能量密度高、工作电压

大、循环寿命长、充电速度快、放电功率高、自放电率小、记忆效应小和绿色环保等突出

优势，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2000年以后，锂离子电池在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也得

到了广泛应用，并向电动工具、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拓展。可见，锂离子电池项目未来发展

空间巨大，市场前景十分良好。

③公司在技术、产品竞争力方面具备的优势条件

九夷能源在镍氢电池制造领域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可以移植到锂离子电池的生

产中去，同时九夷锂能成立了专门的技术研发团队，储备技术研发人员，加大了研发投

入，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帮助。

九夷锂能锂电池产品定位于家用吸尘器、个人护理等产品，与传统锂电动力电池生

产厂商不存在竞争关系。

四、公司财务和其他信息披露

9.年报显示，2018年各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2.76亿、3.01亿、1.03亿、1.34亿元，归母

净利润分别为-1538.35万元、-2040.58万元、394.34万、-1.43亿。 请公司结合各项业务

开展情况与业务模式，补充披露：（1）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波动差异较

大原因；（2）不同季度净利润率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1）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净利润波动差异较大原因；

2018年度公司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2018年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1-3月份） （4-6月份） （7-9月份）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76,083,500.03 301,802,536.93 102,777,772.98 134,068,63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5,383,491.13 -20,405,845.93 3,943,377.10

-142,978,

262.30

净利润率 -5.57% -6.76% 3.84% -106.65%

营业收入：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大幅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通过剥离服装进出口贸易

业务，合并范围内不包含贸易营业收入导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第三季度增加是由于转让贸易子公司股权确认股

权转让投资收益所导致； 第四季度减少是由于对九夷能源商誉计提减值准备导致减少

本年净利润10,159.38万元。

（2）不同季度净利润率大幅波动的原因及合理性。

第一、二季度收入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为稳定，净利润率变动不大。

第三季度净利润率为3.84%，主要是由于转让贸易子公司后，合并范围内营业收入

减少，同时确认了股权转让的投资收益，故较第一、二季度净利润率增幅较大。

第四季度净利润率为-106.65%， 主要是由于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亏损增加所

致。

以上变动发生合理。 .

10.关于研发费用。 公司2018年研发费用分别为2589.66万元，较2017年大幅增长

84.79%。 请公司：（1）以表格形式列示2018年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金额、项目投向和

已有的研发成果等；（2）说明公司在2018年收入大幅下滑，业绩大幅亏损的情况下，研

发费用大幅增长的考虑及合理性。

回复：

（1）以表格形式列示2018年研发费用的具体构成、金额、项目投向和已有的研发成

果等；

①2018年研发费用构成

单位：人民币 元

项目 九夷能源产品研发 九夷锂能产品研发 合计

研发材料耗用 7,218,524.05 507,998.61 7,726,522.66

研发人员薪酬 6,351,808.29 11,138,567.00 17,490,375.29

研发设备折旧 162,721.38 400,243.36 562,964.74

其他研发费用 109,189.27 7,527.97 116,717.24

合计 13,842,242.99 12,054,336.94 25,896,579.93

九夷能源研发人员56人，九夷锂能研发人员22人。 九夷锂能研发人员薪酬较高，主

要是由于锂离子电池属于高新技术产品，是国际研发应用的热点，许多企业都在增加投

入加快研发速度，市场竞争愈发激烈，目前有经验的锂电池研发人员炙手可热，公司一

方面高薪引进人才，另一方面重视现有技术人才培养及研发人员的稳定性，保证研发工

作可持续发展，以保持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②研发成果

2018年度申请的专利技术主要有

专利申请人 专 利 名 称 专利申请日 进展情况

九夷能源 电池组固定支架 2018.09.29 已授权公告

九夷能源 一种电池组点焊金属片工装 2018.09.30 已授权公告

九夷能源

用于碱性蓄电池正极湿法的拉浆涂

布结构

2018.11.02 等待授权公告结果

九夷锂能

一种锂离子电池负极增强型复合粘

结剂及其应用

2016.6.24 答辩中

九夷锂能

一种全离子液体电解液及含有该电

解液的锂电池

2018.7.19 公示期

九夷锂能

一种高能量锂电池负极浆料及其制

备方法

2018.7.06 公示期

（2）说明公司在2018年收入大幅下滑，业绩大幅亏损的情况下，研发费用大幅增长

的考虑及合理性。

公司2018年度营业收入大幅下滑，主要是由于本年重大资产重组剥离贸易业务，本

年合并范围内贸易营业收入减少所致。经营业绩大幅亏损主要原因是：①九夷能源受市

场需求减少、原材料价格上涨影响营业利润大幅减少；②九夷锂能处于投产初期尚未取

得销售收入未实现盈利；③融诚林业仍处于亏损状态；④计提大额商誉减值准备。

公司连续三年研发费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九夷能源 11,230,717.78 11,487,412.27 13,842,242.99

九夷锂能 3,413,378.81 2,519,249.21 12,054,336.94

合计 14,644,096.59 14,006,661.48 25,896,579.93

2018年，九夷能源镍氢电池经营遇到较大困难。 一方面材料成本持续上涨，主要竞

争对手不断压价，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另一方面，锂电池进一步挤占二次电池市场份额，

导致镍氢电池市场需求总体下降。 九夷能源为保持盈利能力的稳定，加大研发投入，赢

得客户新订单，并通过技术改造进一步提高生产自动化程度，降低成本，以高性价比创

造利润空间。

九夷锂能尚未投入生产经营，仍处于亏损状态。 2016-2017年度处于筹建期，研发

费用发生额不大。2018年处于投产准备阶段，公司储备技术研发人员，加大了研发投入，

研发出多款满足目标客户测试要求的重点产品，成功接待了飞利浦、博世、BMZ等世界

知名客户的参访、调研，为项目实现量产和销售达到预期盈利目标夯实基础。 2018年度

研发费用大幅增加符合生产经营需要。

11.关于经营活动现金流。 公司2016-2018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00万元、-6500万元、-1.8亿元，持续三年为负且流出增幅巨大，与2016年之前形成较

大反差。 请补充披露：（1）结合近三年来的业务模式、采购模式、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的

变化等，说明近三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向以及持续不佳的原因，分析上述情况可能对公司

后续现金流情况的影响；（2） 收到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资金收支

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收支对方名称、业务背景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回复：

（1）结合近三年来的业务模式、采购模式、销售模式、信用政策的变化等，说明近三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向以及持续不佳的原因， 分析上述情况可能对公司后续现金流情况

的影响；

近三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主要是由于主营业务转型升级， 转让部分子公

司所致。 2017年转让沈阳万恒隆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退出房地产业务。 2018年剥离

贸易业务，不再从事服装进出口贸易。 转让子公司导致合并范围发生变化，公司经营活

动现金流量缺乏可比性。 特别是2018年度六家贸易子公司剥离前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合计为-12,236万元，主要是由于上半年贸易业务处于经营淡季以及采购备货期，经

营现金流出大于现金流入，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45,332万元，购买商

品、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53,771万元。 九夷锂能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

981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9,091万元，主要是由于处于投产前准备阶段，职工薪酬及各

项费用大幅增加以及偿还上年往来借款所致。

2019年度，随着九夷锂能实现产品销售回款，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将有所改善。

（2）收到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资金收支的具体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收支对方名称、业务背景以及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①2016年度公司收到的其他单位往来款项为1,055万元， 支付的其他单位往来款

项为6,226万元，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对方单位及款项内容 金额

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收到的与其他单位往来款项：

SBL代扣代缴款项 109.00 不存在

辽宁民族收到丹东亿丰时装有限公司往来款 930.00 不存在

合计 1,039.00

支付的与其他单位往来款项：

SBL支付代扣代缴款项万元 109.00 不存在

支付鞍山高新经济发展有限公司往来欠款 1,000.00 不存在

信添支付大连添益时装有限公司往来款 300.00 不存在

国贸、辽宁民族支付以前年度欠顺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等公司运费

530.00 不存在

辽宁民族支付丹东亿丰时装有限公司往来款 2,030.00 不存在

九夷能源支付给并购前股东的股利 1,061.00 不存在

支付CMA/MAERSK/PIL/BENLINE等海运公司海运费 181.00 不存在

合计 5,211.00

②2017年度公司收到的其他单位往来款项为722万元， 支付的其他单位往来款项

为9,390万元，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对方单位及款项内容 金额

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收到的与其他单位往来款项：

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偿还代垫款项 356.00 存在

合计 356.00

支付的与其他单位往来款项：

九夷能源支付给并购前股东的股利 2,561.00 不存在

偿还给辽宁万恒集团往来欠款 4,905.00 存在

支付CMA/MAERSK/PIL/BENLINE等海运公司海运费 391.00 不存在

合计 7,857.00

收到的莱茵海岸偿还代垫款项356万元，此笔款项发生时莱茵海岸为我公司控股子

公司，我公司代为支付的外汇款项，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莱茵海岸于2017年度偿还。

③2018年度公司收到的其他单位往来款项为958万元， 支付的其他单位往来款项

为1,810万元，主要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对方单位及款项内容 金额

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

收到的与其他单位往来款项：

代收外国客户服装贸易款项 363.00 不存在

收到已剥离的贸易公司往来款 87.00 存在

REM�CHQ�SAHAM保险理赔款 60.00 不存在

RETOUR�DE�FOND�DOUBLE�PRELEVEMENT退回押

金

47.00 不存在

合计 557.00

支付的与其他单位往来款项：

辽宁民族支付给时代大厦的房租及物业管理费 1,115.00 存在

支付CMA/MAERSK/PIL/BENLINE等海运公司海运费 520.00 不存在

合计 1,635.00

收到已剥离的贸易公司往来款87万元，存在关联关系，属于股权转让协议规定的还

款内容。 支付给时代大厦的房租及物业管理费1,115万元，属于正常经营活动的关联交

易。

12.关于投资活动现金流。 公司2016年—2018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分别为0.66亿元、2.29亿元、2.12亿元。 请补充披露：（1）近三年购

建固定资产等的基本情况，包括主要资金投向、形成资产及用途等；（2）结合主要投资

活动资金流向、项目情况和进展、收益情况等，说明在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情况下持续进

行大额固定资产投入的必要性和主要考虑，与公司经营情况的匹配度；（4）请会计师披

露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取得的相关证据，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1）近三年购建固定资产等的基本情况，包括主要资金投向、形成资产及用途等；

2018年度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21,190.69万元，

主要是九夷锂能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厂房及研发中心、 锂电池生产线购建固定资产支

付现金20,821.33万元。

2017年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22,906.62万元，其

中：九夷锂能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厂房及研发中心、锂电池生产线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现

金20,157.62万元，SBL-TRB公司改扩建工程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现金1,840.59万元。

2016年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6,621.01� 万元，其中：

SBL-TRB公司改扩建工程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现金2,254.94万元，九夷锂能锂离子动力

电池项目厂房及研发中心、锂电池生产线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现金2,706.84万元，九夷能

源购建厂房、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支付现金1,320.23万元。

（2）说明在公司业绩大幅下滑情况下持续进行大额固定资产投入的必要性和主要

考虑，与公司经营情况的匹配度；

公司成立九夷锂能公司，推进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是公司进入锂离子电池领

域的第一步，是公司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举措。

2017年12月5日公司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783,068,890元。公

司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项目大额固定资产投入资金主要来源于募集资金， 对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的资金周转不存在实质影响。

两条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生产线相继于2018年6月及10月投产， 尚处于生产样品

及运行调试状态，出成率较低，计划2019年5月开始量产。主要锂电池产品已经通过多家

公司样品测试，德国BMZ已经和公司签订5年产品订购框架协议。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项目建成全面达产后，将年产1.44亿只高能锂离子动力电池。 预计项目实现量产

后，将会成为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

（4）请会计师披露履行的审计程序以及取得的相关证据，核查并发表意见。

会计师发表意见可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辽宁时代万恒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13. 关于筹资活动现金流。 报告期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公

司偿还票据1亿元。请补充披露偿还票据的交易背景、明细和款项性质，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回复：

公司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2017年度发生额中偿还票据1亿元。 该

票据业务发生于2016年，当时公司欲向兴业银行大连分行申请额度为2亿元的敞口融资

贷款，取得的银行承兑票据只是融资贷款的一种形式。 公司作为承兑申请人，请求银行

承兑。 考虑资金周转安全，公司与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辽宁时代制衣有限公司协商，由

其作为持票人和收款人，票据贴现款经由辽宁时代制衣有限公司转入我公司账户。主要

情况如下：①2016年2月25日出票5,000万元和3,000万元，银行予以承兑扣除贴现利息

2,961,569.45元，2月29日公司收到辽宁时代制衣有限公司将款项汇回至我公司账户款

项为77,038,430.55元。 ②2016年3月1日出票6,000万元，银行予以承兑扣除贴现利息

2,214,333.33元，3月3日公司收到辽宁时代制衣有限公司将款项汇回至我公司账户款

项为57,785,666.67元。 ③2016年3月7日出票6,000万元， 银行予以承兑扣除贴现利息

2,214,333.33元，3月9日公司收到辽宁时代制衣有限公司将款项汇回至我公司账户款

项为57,785,666.67元。 资金周转最长不超过4日，不存在控股股东附属企业占用资金情

况。 2017年承兑汇票到期，我公司足额交付票据承兑汇票票款2亿元，因其中1亿元为票

据保证金属于受限资金，对我公司现金流量影响仅为1亿元，考虑该银行承兑票据票款

的到期支付实质为银行融资还款，故将其列入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中。

14.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时代万恒控股集团股份质押率96.23%，累计质押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46.80%。 请公司补充披露：（1）控股股东目前的资金状况、基本财务指

标；（2）股份质押资金的用途；（3）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4）是否存在可能影响上市

公司股权结构及生产经营等的相关事项，并进行风险揭示。

回复：

（1）控股股东目前的资金状况、基本财务指标；

2018年控股股东主要业务板块贸易业、房地产业、物业经营管理营业收入同比均有

不同幅度的增长。 除房地业板块亏损外， 贸易板块及物业经营管理板块均实现盈利。

2018年末控股集团合并口径总资产34.49亿元，净资产10.54亿元；2018年度控股集团进

出口贸易和物业管理均实现盈利，实现营业收入22.66亿元，净利润-2.51亿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093.65万元，业务经营正常；截至2018年末控股集团母公司资

产负债率为71.87%。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逐步退出，一些资产的盘活，控股股东的获利能

力及偿债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2）股份质押资金的用途；

股份质押资金5亿元用于购买公司发行的定向增发股票，1.5亿元用于补充控股股

东流动资金。

（3）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

从目前控股股东各项业务开展及推进情况来看，不存在流动性风险。

（4）是否存在可能影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及生产经营等的相关事项，并进行风险

揭示。

从目前控股股东各项业务开展及推进情况来看， 不存在可能影响上市公司股权结

构及生产经营等的相关事项。

五、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15.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存在十二项非经营性资金往

来，期末仍有1.29亿元尚未清偿，而控股股东子公司莱茵海岸期初也存在对公司金额为

4323万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

体明细，包括占用时间、占用形成原因等；（2）长期存在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发生非

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原因，公司前期决策程序履行和披露情况，是否建立并执行了有效的

内部控制制度；（3）2018年6月，公司将贸易板块中各子公司股权以5961万元的价格转

让给控股股东时是否存在处置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相关协议安排；（4） 控股股东目前

质押比例高达96.23%，请核实其资金支付能力，是否存在违约风险，请财务顾问发表意

见；（5）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龄分布情况、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考虑；（6）公司是否

对前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进行整改， 此次以及是否切实履行了督促股东偿还欠款

的义务；（7）公司在年报中披露报告期内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请明确说明控股股东是

否实质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对年报信息披露进行必要修正。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答复：

（1）报告期内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具体明细，包括占用时间、占用形成原因等；

期初非经营性资金占用4,323万元为公司转让莱茵海岸股权事项交易对方预期偿

还欠款所形成，交易对方已于2018年4月18日内清偿完毕。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

情况汇总表的专项审核报告》（2019年3月29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

报告期末“非经营性占用” 资金余额为12,925万元，明细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上

市公司的关

联关系

上市公司

核算的会

计科目

期末占用

资金余额

占用形成

原因

占用性质

时代万恒（辽宁）民族贸易有

限公司

大股东的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8,530.95 拆借资金

非 经 营 性

占用

时代万恒（辽宁）民族贸易有

限公司

大股东的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260.00 往来款

非 经 营 性

占用

辽宁时代万恒锦冠贸易有限公

司

大股东的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18.94 往来款

非 经 营 性

占用

辽宁时代万恒大和贸易有限公

司

大股东的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26.12 拆借资金

非 经 营 性

占用

辽宁时代万恒大和贸易有限公

司

大股东的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143.81 往来款

非 经 营 性

占用

辽宁时代万恒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大股东的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1,332.99 拆借资金

非 经 营 性

占用

辽宁时代万恒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大股东的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380.00 往来款

非 经 营 性

占用

辽宁时代万恒信添时装有限公

司

大股东的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2,209.05 拆借资金

非 经 营 性

占用

辽宁时代万恒信添时装有限公

司

大股东的附

属企业

其 他 应 收

款

23.45 往来款

非 经 营 性

占用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剥离贸易业务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上述资金占用企业为公司

本年重大资产重组标的企业，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生效前，为满足上述标的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维持其正常运转，公司为其提供有偿资金

拆借，属于为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提供资金，不属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性质。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公司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规定，控制与上述标的企业的各项资金往来，并未

发生新的拆借资金。

报告期末， 上述标的企业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其与公司的关系发生变

化，成为大股东的附属企业。 但上述资金占用款项发生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

其实质未构成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对于上市公司资金的占用。

报告期末，不存在被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2）长期存在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原因，公司前期决

策程序履行和披露情况，是否建立并执行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2016-2018年末，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额分别为12,

766.62万元，4,323.21万元，12,925.31万元。

其中2016年-2017年度发生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

用方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2015年末股权转让后变为控

股股东的附属企业，股权受让方辽宁时代万恒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将在2017年11月30日

之前代大连莱茵海岸度假村有限公司分期偿还上述款项。 上述款项已于2018年4月偿

还完毕。

2018年度发生的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资金占用方为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企业，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变为控股股东的附属

企业。标的企业（六家贸易子公司）经审计的应付我公司欠款及评估基准日后产生的欠

款，控股股东承诺将督促标的企业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12个月内全部清偿；如标的企

业不能清偿的，控股股东对上述债务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述报告年度存在的与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发生非经营性资金往来款项， 其资金

占用发生时占用方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交易对方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时，已对

相关占用资金的偿还做出明确规定， 股权转让完成后并无新增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

占用资金情况。

公司建立并执行了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 公司内部控制中《财务管理制度》和《关

联交易控制制度》已对控股子公司筹资以及关联交易做出明确规定，公司上述股权转

让及关联交易均按照公司内部控制规定及时履行了相关披露程序， 并提交董事会和股

东大会审议。

（3）2018年6月，公司将贸易板块中各子公司股权以5,96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控股

股东时是否存在处置非经营性资金往来的相关协议安排；

2018年5月公司与控股股东辽宁时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关于六家贸易

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6月22日公司召开了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上述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该协议生效。协议已对标的企业应付我公司各项往

来做出明确规定：截止至本次交易评估基准日（2017年12月31日），标的企业（六家贸

易子公司）经审计的应付我公司欠款及评估基准日后产生的欠款，控股股东承诺将督

促标的企业在协议生效后12个月内全部清偿；如标的企业不能清偿的，控股股东对上述

债务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规定， 因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产生的六家标的贸易公司应付我公司的

拆借资金及往来款项，应于2019年6月22日前清偿完毕。

2019年6月20日，公司收到标的企业支付的剩余应收款项 6,883.61�万元。至此，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事项《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应收标的企业款项已经全部得到清偿。不

存在被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4）控股股东目前质押比例高达96.23%，请核实其资金支付能力，是否存在违约风

险，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018年控股股东主要业务板块贸易业、房地产业、物业经营管理营业收入同比均有

不同幅度的增长。 除房地业板块亏损外， 贸易板块及物业经营管理板块均实现盈利。

2018年末控股集团合并口径总资产34.49亿元，净资产10.54亿元；2018年度控股集团进

出口贸易和物业管理均实现盈利，实现营业收入22.66亿元，净利润-2.51亿元，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6,093.65万元，业务经营正常；截至2018年末控股集团母公司资

产负债率为71.87%。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逐步退出，一些资产的盘活，控股股东的获利能

力及偿债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公司认为控股股东不存在违约风险。

财务顾问发表意见可见《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

司2018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专项核查意见》。

（5）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龄分布情况、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考虑；

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应收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款项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元

关联方 期末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辽宁时代万恒大和贸易有限公司 1,699,435.15 8,497.18

辽宁时代万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7,129,862.80 85,649.31

辽宁时代万恒锦冠贸易有限公司 189,377.61 946.89

时代万恒（辽宁）民族贸易有限公司 87,909,455.58 439,547.28

辽宁时代万恒信添时装有限公司 22,324,950.10 111,624.75

合计 129,253,081.24 646,265.41

报告期末应收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款项占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的97.32%，

账龄为一年以内，公司已按照现有会计政策，采用账龄分析法对一年以内的其他应收款

项按照0.5%计提坏账准备。因上述款项未到还款期，并且控股股东承诺将督促标的企业

在协议生效后12个月内全部清偿；如标的企业不能清偿的，控股股东对上述债务本金及

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公司认为该款项到期能全部收回，不需要将其列入单项金额重

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类别。

（6）公司是否对前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进行整改，此次以及是否切实履行了

督促股东偿还欠款的义务；

公司前期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已于2018年4月偿还完毕全部欠款。 交易双方（本公司

及交易对方辽宁万恒集团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时任董事长、总经理、财务总监、董

事会秘书）决心引以为戒，加强公司的规范运作及信息披露工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严格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所有重大信息。

此次重大资产重组产生的应收标的企业款项公司已于4月16日向控股股东辽宁时

代万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出催收函，提示按期还款，切实履行督促欠款企业和控股股

东偿还欠款的义务。

（7）公司在年报中披露报告期内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形，请明确说明控股股东是否

实质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并对年报信息披露进行必要修正。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剥离贸易业务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资产

重组标的企业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前，为满足资产重组标的企业生

产经营需要，维持其正常运转，我公司为其提供有偿资金拆借，属于为上市公司的子公

司提供资金，不属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性质。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我公司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

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的规定，控制与上述标的企业的各项资金往来，并

未发生新的拆借资金。

报告期末， 上述标的企业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其与公司的关系发生变

化，成为大股东的附属企业。 但上述资金占用款项发生于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前，

其实质未构成大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对于上市公司资金的占用。

会计师发表意见可见《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对〈辽宁时代万恒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回复》。

特此公告。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5日

（上接B018版）


